附件3：
企业承诺函

致赤峰市能源局：
1、我公司已完全理解并同意《关于废止宁城县10万千瓦上网消纳风电项目和敖汉旗20万千瓦上网消纳风电项目实施主体并重新优选项目实施主体的通知》的解释权归赤峰市能源局，同意按照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并履行承诺的各项内容。
2、我公司保证提交的资料文件及承诺信息全部真实、正确、有效。如申报资料存在弄虚作假内容或违反承诺内容，同意承担取消本次项目资格、纳入国家信用体系失信名单、本企业及集团所属其他企业3年内不得参加赤峰市上网消纳新能源项目竞争性配置，并由我公司自行承担相关损失。
3、我公司承诺2024年1月1日至今，在赤峰市未发生过严重违约，或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，或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如本项目获批后，未按照自治区及赤峰市要求的时间节点推进实施，我公司同意废止本项目建设资格，相关损失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
5、我公司承诺入选项目实施主体后，5年内不转让项目或股权；同一集团内因业务调整等确需变更投资主体或股权比例时，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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